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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
人员认定和审核办法（试行）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升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效果和资金使用

效益，规范就业状况报告与审核工作，根据《就业补助资金管理

办法》（财社〔2023〕181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和享受社会保险补贴，适用本办

法。

第三条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资格认定和就业状况审

核，应当严格履行申请、报告、审核、公示等程序。

第四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行政部门负责制定灵活就业

社会保险补贴人员资格认定和就业状况审核制度；经办部门负责

制定实施细则、推进信息化建设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。各区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社会保险

补贴人员资格认定和就业状况复核工作，实施日常监督检查。街

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（即街道（乡镇）政务服务中心、

便民服务中心等经办机构）负责辖区内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

贴人员资格认定和就业状况审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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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资格认定

第五条 就业困难人员、离校 2 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、

登记失业的初次进京随军家属，以个体经营、非全日制以及新就

业形态等方式灵活就业后，可以申请社会保险补贴。

第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享受社会保险补贴，需同时符合

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实现灵活就业并办理个人就业登记满 30 日；

（二）通过劳动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；

（三）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
第七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停止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

补贴：

（一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、签订劳动合同的；

（二）停止灵活就业的；

（三）社会保险补贴期满的；

（四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；

（五）法律、行政法规及有关文件规定的其他不得享受社会

保险补贴情形。

第三章 就业状况报告与审核

第八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社会保险补贴，应如实报告就业

状况。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状况报告包括工作地点、工作时间、工

作内容和劳动收入等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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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间，每 3 个月应至少报告

一次，工作内容发生变化时，应及时报告变化情况。

第九条 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就业地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

服务机构或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务网站、官方微信公

众号等渠道报告就业状况。

第十条 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灵

活就业人员就业状况审核工作，有条件的可以委托第三方机构辅

助核实就业状况。初次申请人员全部审核，对补贴期限长的重点

人员每年审核比例不低于 50%。

第十一条 市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建立日常审核与重

点审核相结合的就业状况审核制度，提升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

服务机构就业状况审核质量。

第十二条 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可采用数据比对、

资料查验、电话查询、实地走访等方式核实灵活就业人员的就业

状况。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及时向灵活就业人员反

馈审核结果。

第十三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经办机构应在线上公示审

核结果，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在服务机构内线下公

示审核结果，线上线下应同时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

第十四条 审核结果公示包括通过审核人员的基本情况、就

业地点、工作内容等，不得公开居住地址、联系方式等敏感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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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应承诺申请材料和就业状况报告的

真实性，配合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核实相关就业信息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应采用调阅记

录、电话核实、实地走访等方式，检查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就业状况审核工作质量。

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、个人有权举报未按本办法规定申请享

受社会保险补贴和就业状况审核的行为。

第十八条 通过主动核查、接受举报等方式发现就业状况真

实性存在问题的，应由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暂停社会保

险补贴并告知本人，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核实就业状

况。经核实不符合享受条件的，停止发放并追回被骗取的社会保

险补贴。经核实仍符合享受条件的、恢复并补发社会保险补贴。

第十九条 对于未按规定按时报告就业状况的，暂停发放社

会保险补贴。灵活就业人员可到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

申请恢复发放社会保险补贴，并报告就业状况。经核实符合条件

的，自提出申请当月恢复发放。

第二十条 街道（乡镇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有下列违反本办

法规定情形的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机关责令改正：

（一）未按规定程序审核就业状况的；

（二）未按规定停止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享受资格的；

（三）未按规定受理举报、投诉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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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相关责任人员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

机关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月 日起施行，享受社会保

险补贴人员资格认定和就业状况审核按照本办法执行。


